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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舉重協會章程 

66年 6月 27日第 2屆第 1次會員大會修正 

70年 6月 27日第 3屆第 1次會員大會修正 

74年 6月 27日第 4屆第 1次會員大會修正 

82年 3月 22日第 5屆第 13次理監事會修正 

86年 6月 6日第 6屆第 4次理監事會修正 

86年 11月 15日第 7屆第 1次會員大會修正 

94年 10月 23日第 9屆第 1次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94年 12月 9日台內社字第 0940042782號核備 

95年 3月 22日第 9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內政部 95年 4月 10日台內社字第 0950055509號核備 

98年 10月 17日第十屆第 1次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98年 11月 13日台內社字第 0980210586號核備 

105年 12月 10日第十一屆第 3次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105年 12月 16日台內團字第 1050086923號核備 

1061105第十一屆第 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1070127第十一屆臨時會員大會修正，教育部 107年 3月 20日臺教授體字第

1070009124號核備，內政部 107年 3月 23日台內團字第 1070412694號核備 

1080615第十二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第十二屆第 2次會員大會通過 

1080730教育部臺教授體字第 1080025211號核備，108.08.12內政部台內團字第 1080131873號備查。 

1090516第十二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第十二屆第 3次會員大會通過，1090901教育部臺教授體字第 1090027906號核備，

1090916內政部台內團字第 1090135102號核備 

1101016 第十二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第十二屆第四次會員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中華民國舉重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發展舉重運

動，辦理全國性及國際性之舉重活動，藉以提高技術水準，增

進國民健康，發揚體育精神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為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國際舉重組織之唯一團體。本會英文

名稱 CHINESE TAIPEI WEIGHTLIFTING ASSOCIATION 

第四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教育部。應受

各該主管機關之指導與監督。 

第五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

支機構。會址設置及變更時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二章 任 務 

第六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辦理國內舉重運動之發展事項。 

二、舉辦全國性及國際性之舉重任務事項。 

三、選拔及組訓國家代表隊參加國際性舉重比賽事項。 

四、國內舉重隊參加國際性比賽之資格審查及推荐事項。 

五、國外舉重隊來華比賽之邀請與安排事項。 

六、舉重裁判及教練之登記、講習及管理事項。 

七、國際舉重裁判之資格審查及推荐事項。 

八、編訂國際舉重規則、解釋比賽規則之疑問。 

九、審定舉重設備及器材用品等事項。 

十、研究調查及舉重書刊或文獻之出版事項。 

十一、舉辦重量訓練。 

十二、其他有關舉重運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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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會 員 

第七條 凡認同本會宗旨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本

會理事會通過得為本會會員。 

一、團體會員資格如下：團體會員推派代表 1人(需年滿廿歲、具中

華民國國民)，以行使會員權利 

(一)省(市)、縣市體育會所屬舉重組織。  

(二)學校舉重團隊。 

(三)各工商團體舉重團隊。 

(四)省、市級以上機關舉重團隊。 

(五)軍警舉重團隊。 

除學校單位、政府機關以外其他團體入會時須繳交負責人當選證

明、聘書、設立核備文、登記事項卡。 

二、個人會員資格如下：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合於左列條件之一

者。 

(一)中華民國國民身心健康者。 

(二)國內外大專體育科、系畢業，在學期間曾參與全國性或區級

以上舉重運動比賽選手者。 

(三)曾受短期體育專業訓練，從事經本會認定之舉重運動賽事滿

五年者。 

(四)曾經從事舉重運動滿三年，經本會或主管機關以書面認可

者。 

(五)曾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性舉重運動比賽獲有獎項或會議者。 

(六)曾任本會理監事或委員者。 

(七)曾從事中央或地方體育行政事務三年以上，或本會之舉重行

政業務滿三年、核定有案三年以上資歷之舉重教練(裁判)、

或其他經本會認定對舉重有特殊貢獻者。 

自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第八條 本會會員之權利如下： 

一、發言權。 

二、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三、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及比賽。 

四、其他應享之權益。 

會員入會未滿一年以上，不得行使選舉權與罷免權。 

五、會員資訊請求權：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得請求提供下列資訊。 

（一）國家代表隊事項 

（二）專項委員會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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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 

二、擔任本會所指派之職務及工作。 

三、按時繳納會費。但如逾期未繳會費，個人、團體會員均須以新會員

身份重新加入會員。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  
(一)個人會員需一次繳齊一屆的會費(一屆 4年)，亦得逐年繳交。 

(二)團體會員每年繳交會費。 

(三)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四)會員大會清查會員資格時，未繳納會費當次會員大會停權一

次。 

四、按時出席會議。 

五、其他應盡之義務。 

第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死亡。 

二、喪失會員資格者。 

三、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除名者。 

四、會員得以書面向本會聲明退會，除其未具理監事或工作人員資格

者，於聲明書達到本會時即生效外，其餘應於書面敘明理由，送

理事會審定確認。 

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理

由者外，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會員經出會或退會，已繳納之各項

費用不予退還。 

第十一條 本會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

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

除名。 

一、喪失中華民國國藉者。 

二、褫奪公權者。 

三、受刑事判決確定者；未獲緩刑者。但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四、不遵守本會會章及違背本會決議案者。 

五、違反業餘運動規定者。 

六、團體會員會務活動陷於停頓達一年以上者。 

七、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四章 組 織 

第十二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

時，得以五人為一基準，按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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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 

會員代表任期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教育部許可後，

函請內政部備查後行之。 

第十三條 本會設理事會與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理事卅五人分為運動

選手理事(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之運動選手)，卅五席的百分

之廿以上；個人會員理事與團體會員理事，依任一方均不逾全

部席次二分之一規定)；監事十一人，分別組織之。選舉採無記

名限制連記法。 

候補理、監事者不得超過正取理、監事者之三分之一，候補理

事十一席、監事三席。遇有理事、監事出缺時依次遞補。理事、

監事異動時報教育部許可及內政部核備。 

理事及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

內政部備查後行之。 

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具有配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一親等姻親關係者，理事、監

事，不得有下列情形： 

ㄧ、同時分別擔任理事、監事。 

二、同時擔任理事。 

三、同時擔任監事。 

現任中央機關政務人員及中央民意代表不得擔任本會理事或監

事。 

第十四條 本會設常務理事十一人，常務監事三人，分別由全體理事、

監事票選之，均以會議方式行使職權。選舉採無記名限制連

記法。 

第十五條 本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人至五人，由全體理事就常

務理事中票選之，任期均為四年。 

理、監事任期均為四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連選僅能連任一

次，對內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

主席，副理事長襄助之，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

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

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

之。 

第十六條 監察日常會務，並由監事就常務監事中選舉一人為監事長(監

事會召集人)，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監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監事一人代理之，

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常務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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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無法互推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人。 

監事長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監事會不能依法召開時，得請內政部指定監事一人召集之。 

第十七條 本會榮譽理事長、榮譽副理事長、榮譽監事長若干名，由理

事長提請理事會通過聘任之。 

第十八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各若

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十九條 本會設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秘書若干人，承理事長之命

處理日常會務及交辦事項。 

第二十條 秘書長以下，得依業務性質分設小組、專項委員會。 
一、小組：行政、競賽、裁判、訓練、研究輔導、國際關係、推廣等

組。得視會務須求增設其他組別。各組設正、副組長各一人，幹

事若干人。 

二、委員會：選訓委員會、紀錄審查委員會、紀律委員會、裁判委員

會、教練委員會、教材編輯委員會、運動員委員會、運動禁藥管

制委員會、申訴評議委員會、選務委員會等。得視會務須求增設

其他委員會。 

增設小組或委員會由理事會決議通過即可。 

各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廿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本會之理事長、秘書長： 

一、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

宣告者，不在此限。 

二、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四、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第廿二條 本會選派出席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之會員代表三人，由理

監事票選之，當選之代表不以理監事為限。任期均為四年連

選得連任。 

第廿三條 本會置秘書長、副秘書長者，應聘僱具有體育專業或經營管

理經驗之人員擔任；其中至少一人並應具有體育專業。 

本會聘僱工作人員，應由理事長依本章程規定之條件遴選，

提經理事會通過，並應報內政部及教育部備查。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理事長

擔任。 

不得聘僱現任理事長秘書長之配偶及三等親以內血親或姻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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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工作人員；於該理事長、秘書長接任前已聘僱者，亦

同。 

第五章 職 權 

第廿四條 本會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修改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等。 

四、議決不動產處分、設定負擔及購置。 

五、議決本會之解散。 

六、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七、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八、其他其他重大事項 (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廿五條 本會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監事及理事長選舉及罷免之投票方式（直接投票或通

訊投票）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五、聘免工作人員。 

六、依本會第六條之任務，訂定中長期發展計畫，並據以擬訂年度工

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七、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廿六條 本會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廿七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五、連續二次無故未參與理監事會者自動解除理監事職務。 

第廿八條 會員、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因下列事務，不服本

會之決定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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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手、教練違反運動規則。 

二、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國家代表隊選拔、訓練、參賽資格、提名或

其他權利義務。 

三、選手因個人與第三人間，或本會與第三人間贊助契約所生之權利

義務。 

四、地方性體育團體加入本會會員資格或權利義務。 

五、本會與會員之其他爭議。 

本會應訂定申訴簡則，明定受理申訴組織及其人員、申訴處理流

程及不服申訴決定之救濟。 

本會辦理申訴，應按前項申訴內容性質，由受理申訴組織於收到

申訴書起三十日內審結。必要時，得延長三十日。 

六、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對特定體育團體申訴決定不服者，

得向教育部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第六章 會 期 

第廿九條 本會會員大會每壹年舉行一次，由理事長召集，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大會。臨時大會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

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三十條 本會個人會員(會員代表)均應出席會員大會，不能出席時，

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

表)以代理一人為限；團體會員推派代表 1人(需年滿廿歲、

具中華民國國民)參加本會各種活動。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

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會員(會員代

表)之除名、理事及監事之罷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

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第卅一條 本會理、監事會每半年舉行一次，常務理、監事會議每三個

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均得分別召開臨時會，或聯席會議。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

席；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

辭職。 

第七章 經 費 

第卅二條 本會經費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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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費：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團體會員新台幣壹仟伍佰元。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團體會員新台幣壹仟伍佰元。 

二、補助費。 

三、基金孳息。 

四、各種捐款。 

五、其他收入。 

第卅三條 本會會計年度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卅一日止。 

預算及決算，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

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

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

始前報內政部備查。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

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

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

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五月底前報內政部備查（會員大

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內政部）。 

本會應於各年度五月底前，將其決算及財務報表，自行委請

教育部認可之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報教育部備查並公告之。 

第八章 附 則  

第卅四條 本會解散或撤銷時，其剩餘財產之處理，不得以任何方式歸

屬個人私人企業所有，應屬自治團體或政府所有。 

第卅五條 選舉辦法 

一、類別： 

(一)理事：運動選手理事、個人會員理事及團體會員理事三種。 

(二)監事：無分類。 

二、參選資格：所有登記參選理事長、理事、監事者，應經審定為本

會之個人會員，或者為團體會員之代表，並依申請參選類別： 

(一)理事：運動選手理事、個人會員理事及團體會員理事三種。 

(二)監事：無分 

三、參選登記或由本屆理事會提出下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單。 

四、選舉方式：  

(一)理事、監事：以現場投票為原則，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由

全體會員票選，由得票數較多者當選。理事及監事得採用通

訊選舉；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內政部備查後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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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監事當選方式： 

1、理事：35席 

(1)運動選手理事：35席的百分之廿以上，依得票數高

低排序，其席次依章程規定之。 

(2)扣除運動選手理事(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之運動選

手)席次後，剩餘席位由個人會員理事與團體會員理

事依各會員數占總會員數比例確認雙方席次。個人會

員理事與團體會員理事依得票數高低排序，並依任一

方均不逾全部席次二分之一之規定。  

(3)理事依章程規定選出候補理事者，候補理事者 11

席。 

2、監事：11席依得票數高低排序，並依規定確認席次。依

章程規定選出候補監事 3席。 

(三)常務理事 11席、常務監事 3席當選方式：由當選之理事、

監事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依得票數高低排序。 

(四)理事長：需當選常務理事，由理事推選，票數最高者當選；

理事長之選舉如有票數相同，以抽籤定之。 

(五)副理事長 1-5席：需當選常務理事，由理事推選，依票數高

低排序，其席次依章程規定之。 

(六)監事長：需當選常務監事，由監事推選，票數最高者當選，

擔任監事會召集人。 

五、如有未盡事宜，依國民體育法、人民團體法及本會章程等相關法規辦

理。 

第卅六條 本會章程如有未盡事宜，由理事會提經會員大會決議修改

之，或依有關法令處理。 

本章程之訂定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教育部許

可及內政部備查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